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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临时出国（境）办理类型
学生因公临时出国境的界定（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学生身份：我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在籍研究生（在职进修、非全日制不在受理范围）；
出访期限：180天以内；
学校认可的国际交流活动:如赴境外交流学习，参加国际会议，参加国境外实习，短期游学项目，参加国际赛事（个人旅游、探亲、访友等不在受理范围）。
注：与经费来源无关，自费、邀请方、第三方资助也需申报

因公临时出国（境）办理流程
1.接受学院行前教育，并提交相关材料。
① 所有因公临时出国（境）学生需准备《学生赴国（境）内外交流学习承诺书、学生声明和亲属声明》材料，共4页（详见第八项：相关表格）为完整的一套材料。请自行打印一式三份（套），由学生本人及亲属填写并亲笔签名。材料清单：一、《中山大学学生赴国（境）内外交流学习承诺书》； 二、《学生声明》；三、《亲属声明》。
② 出访时间与正常上课时间冲突的学生，除需提交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交请假表（详见第八项：相关表格）。
③ 学院将对出国（境）学生安排专人进行抽谈，被抽谈的学生，学院会提前通知（表格详见第八项：《大气科学学院学生出国（境）谈话记录表》）
请将三份（套）材料交到所在院系辅导员处，辅导员、教务老师、本人各保留一份，并同时提交学生本人及亲属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一张A4纸上）。提交齐备材料后，方可在USC上进行申请，未按时提交者，视为放弃本次赴国（境）内外交流。

2.登录USC进行申报
1. 登录大学服务中心网站（网址：http://usc.sysu.edu.cn）
登录方式：个人校内netid及密码
2. 全部事项栏选择—外事—因公临时出国（境）
3. 请务必仔细阅读办事指南，并根据要求准备好所需上传的材料，完成后点击“开始办理”进入申请流程。
4. 据实填写中山大学因公临时出国（境）申报表，并按要求上传所需附件材料（如邀请函，中文行程，往返机票订单或查询单等，具体材料见三、四）
5. 完成申报表格填写后，确认无误，点击页面左上角“提交”。
6. 学院审批：申请经费负责人确认、学院行政负责人（杨崧副院长）及单位党委（陈诗诗副书记）审批同意。
7. 学校审批：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出访管理科初审通过后在系统上通知出访人缴费（如有），自行上各国领馆查阅签办理签证/签注材料。
8. 申请人在线缴费（可选择校内转账，支付宝／微信／银行卡等方式），如需报销只能选择校内转账方式。
9. 申请人等待校内审批以及《中山大学因公出国、赴港澳任务批件》的办理。需办理证照／签证／签注的申请人可利用这段时间提前准备所需材料。经校内职能部门以及校领导审批同意后，出访管理科上报分管校领导办理《中山大学因公出国、赴港澳任务批件》，并上传到系统。
10. 学生出国符合持个人证照因公临时出访条件者，无需提交任何纸质材料，在收到《中山大学因公出国、赴港澳任务批件》后，可自行在系统打印批件。符合持因公证照临时出访条件者，请在收到《中山大学因公出国、赴港澳任务批件》，按照材料清单上的指引，将所有材料纸质版提交到USC（大学服务中心）。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者，申请材料不被受理（尤其注意要求提供原件的，不可用复印件代替）。需要办理新证者，同时带上身份证原件到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出访管理科（中山楼110）打指模。
11. 出访严格按照批件执行出访任务，并于出访任务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中山大学因公出访情况报告表》及护照首页、签证页（有出入境记录）复印件。

为保障顺利如期出访，敬请申请人务必于申报前仔细阅读该《办事指南》，预留充足时间提前办理因公出访手续申报。对于明显无法在计划出访日期前完成审批、办理证照的申请无法受理。

[bookmark: _Toc503875839]网上申报常见问题：
1. 学院审批人填写错误：请先咨询学院外事秘书学院相应的分管领导，切勿随意填写；
2. 申报日期出现不一致：申报表，邀请函，中文行程，机票查询日期不一致；
3. 中文行程不合理：应按照邀请方日期或对方校历来安排行程，不得随意安排，过早离境以及延迟回国都不合规定；
4. 未上传保险凭证：需自行购买境外保险并提交保险单，保险至少包含意外身故及残疾保险金（不低于30万）、医药补偿（不低于30万）、医疗运送和送返（不低于20万）、身故遗体送返（不低于10万）等四项；
5. 提交无效申请：已过出访日期，无法完成审批（原因：申请人提交申报时间太晚，审批环节上的审批人耽误）建议：申请人提交申请后应关注审批进度并及时催办以及跟进；
6. 超过2人未按照团组申报：同一出访任务，同一交流学校应以团组方式申报，学生与教职工需分开组团。


1、 [bookmark: _Toc503875851]本科生、研究生因公出国及港澳 
（1） USC申报材料
中山大学本科生因公出国http://eao.sysu.edu.cn/cgj/cgj01/bkscg01.htm
中山大学研究生因公出国http://eao.sysu.edu.cn/cgj/cgj01/yjscg01.htm
中山大学本科生因公赴港澳http://eao.sysu.edu.cn/cgj/cgj01/bkscg02.htm
中山大学研究生因公赴港澳http://eao.sysu.edu.cn/cgj/cgj01/yjscg02.htm

出国及赴港澳：
1.邀请信。
2.中文行程。
3.往返机票查询单或订单（港澳除外）。
4.参加会议需提供论文接收函及会议议程，如无论文者需提交出席会议必要性说明。
5.其它。

[bookmark: _Toc503875853]（二） 因私护照及签证的办理 
1.护照办理请参看 http://www.gdcrj.com/ 
2.签证办理请参看各国驻华使馆网站签证要求

[bookmark: _Toc503875850]（三） 因公港澳通行证及签注的办理 
经学校审批同意因公临时赴港澳（1个月以下）的在校学生，办理因公港澳通行证及签注须提供如下材料：
1．标准大一寸蓝底或白底光面彩色近照3张（头部两耳之间宽度21-24mm，头部长度28-33mm，正面、免冠、露双耳。蓄胡须、围围巾、翻拍、一次成像、佩带首饰以及镜片上有白点的照片，均不能使用）。
2．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3. 若已办理了因公赴港澳通行证，且该证有效期还有3个月或以上，仅办理因公赴港澳通行证签注, 则无需提供以上材料。
4. 缴付办理通行证、签注及保险等费用。
5．在申办材料规范、完备的情况下，办理因公赴港澳通行证及签注通常需2周时间，最好提前3周办理。
6．根据因公赴港澳通行证管理的要求，出访人员完成出访任务后，须在5天内将因公赴港澳通行证交还学校出访管理科统一保管。

2、 [bookmark: _Toc503875840]本科生、研究生因公赴台湾
（一）USC申报材料
中山大学本科生因公赴台湾http://eao.sysu.edu.cn/cgj/cgj01/bkscg03.htm
中山大学研究生因公赴台湾http://eao.sysu.edu.cn/cgj/cgj01/yjscg03.htm

台湾：
1.台方邀请函（原件）；
2.专业活动计划书及行程表（原件）；
3.台湾邀请单位简介；
4.参加学术会议，需提供会议的议程安排；
5.参加两岸学术会议，或者该次活动有大陆其它地区、单位的人员参加，需提供大陆被邀请人员总名单；
6.参加国际会议或国际性活动，需提供政治保证函（原件）（保证该活动为纯学术交流，不涉及“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等政治敏感问题）和全体与会者名单。 
7.因公临时赴台人员备案表（原件）（可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网站下载）

（2）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的办理
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下达《赴台批件》，申请人到出访管理科接受行前辅导，并领取《赴台批件》,到省公安厅办理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办理《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材料：
1.省台办的“赴台批件”；
2.学校开具给省公安厅的急件函（如果时间紧急）；
3.台湾地区入出境许可证彩色打印件及复印件；
4.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5.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6.小二寸蓝底彩照1 张（1个月内近照，须有广东省出入境证件数码相片检测回执）；
7.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申请表（从广东省公安厅网站下载：
http://www.gdcrj.com/wsfwdt/bgxz/）。
 
[bookmark: _Toc503875842]（三）参加外单位组团赴台湾的申报程序
1. 申请人收到组团单位的“赴台立项批准件”、“赴台通知书”（原件）、“邀请函”和“赴台日程安排表”后，按要求办理校内申报手续，在USC上进行申报，由学校办理赴台人员审查。
2. 由出访科将《赴台任务通知书》（原件）、邀请函、赴台日程安排表、身份证复印件和《因公临时赴台人员备案表》报送广东省台办，由省台办下达“赴台确认件”并发至组团单位，由组团单位统一办理《赴台批件》。
3. 国台办审批同意后，申请人将国台办《赴台批件》送出访管理科。申请人到省公安厅办理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注意：
（1） 上述材料不得出现“民国年号”、“中华民国” (英文 “R.O.C”)、“中央”、“全国”等有“国家”或“中央政府”含义的称谓字样。
（2） 上述材料要求是中文的，如是英文的，需提交中文译文。
（3）同时去同一所学校的同学，建议约好同时去省公安厅办理《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因为同一批的只有一个“赴台批件”原件。
（4）广东省公安厅出入境制证中心大楼地址：东风东路698 号（即东风东路广东港澳中心正对面，我校北校区北门外东侧）。

特别提醒：
因公赴台湾需要的旅行证件有：《大陆居民往来台湾地区通行证》——出入大陆用；《台湾地区入出境许可证》——入出台湾地区用。申请人在办理我校赴台申报手续的同时，需要请邀请方办理“台湾地区入出境许可证”。
在申办材料规范、完备的情况下，办理因公赴台湾审批及通行证通常需2个月时间。
· [bookmark: _Toc503875847]《因公临时赴台人员备案表》填写说明
1. 工作单位及职务、是否为涉密人员及涉密等级：中山大学XX 学院学生，非涉密人员；
2. 家庭主要成员情况：填写父母兄弟姐妹情况；
3. 组团单位：中山大学；
4. 在团组中拟任职务：同去一个学校的选一位组长，组长填写“组长”，其他人填写“组员”；
5. 赴台任务及停留时间：赴台湾XX 大学交换学习，XXXX 年X 月X 日至XXXX年X 月X 日;
6. 赴台任务审批单位：广东省台办；
7. 最近一次因公赴台时间及台湾：没有去过就写“无”；
8. 人员派出单位意见：不要填写。


3、 非因公临时出国（境）
（一）凡出国（境）旅游、探亲，原则上不允许安排在正常教学期间，应安排在假期并向学院提交《大气科学学院学生因私出国（境）审批表》办理请假手续。回国后，必须按时到学院办理返校登记手续。
（二）在读期间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研究生须填写《研究生学籍变动申请表》并办理退学手续。对不办理离校手续擅自离校者，将不再为其出具任何学历证明。
（三）以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派项目、校博士生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及笹川基金项目身份出国（境）的研究生，参照以上程序，直接在研究生院培养处办理出国（境）申报审批。
 



























4、 [bookmark: _Toc503875854]安全指南
（1） [bookmark: _Toc503875855]出发
＞ 须按照入学时间做好计划，购买并核对机（车、船）票。仔细核对票面上所显示的登机（车、船）时间、地点以及联程票的前后衔接是否正确。
＞ 严禁携带毒品、国际禁运物品、受保护动植物制品及前往国禁止携带的其他物品等出入境。
＞ 慎重选择携带个人药品。许多国家对药品入境有严格规定，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出国前应了解有关国家的海关规定，在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所携药品的品种和数量。如因治疗自身疾病必须携带某些药品时，应请医生开具处方，并备齐药品的外文说明书和购药发票。
＞ 注意目的地国海关在食品、动植物制品、外汇等方面的入境限制。如携带大额现金，必须按规定向海关申报。切勿为陌生人携带行李或物品。
＞ 备好留学所需钱物，可以考虑使用信用卡、借记卡、支票等，但需要另外保存卡片号码；了解丢失信用卡或支票等的挂失方法；检查信用卡或借记卡的有效期限。
＞ 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出国前应给家人或朋友约定好联络方式。建议您在护照上详细写明家人或朋友的地址、电话号码，以备紧急情况下有关部门能够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护照、签证、身份证应复印，并与证件原件分开保管， 还要准备几张护照相片，以备不时之需。
＞ 事先联系好学校、当地的留学生组织或亲友以安排接机事宜。
[bookmark: _Toc503875856]（二）抵达
＞ 抵达目的地国后尽快联系家人并告知您已安全抵达的消息。
＞ 入学后请尽快和当地的留学生组织取得联系，以获得必要的帮助。
＞ 了解外国人在当地就读所需办理的证件和相关手续，确保在规定日期内办妥所有合法居留材料及身份证明文件。严格按照签证或居留许可上允许的时间在当地停留。
＞ 因需在国外停留较长时间，应及时到中国驻当地使、领馆进行公民登记，以便出现紧急情况时，使、领馆能及时与您取得联系。
＞ 由于文化、民族、地域等差别， 应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遵守当地法律规定，注意交通安全（ 在实行靠左行驶的国家应尤其注意）。
＞ 遇到问题时要及时向学校反映，寻求校方的帮助。
＞ 不要出入赌场、色情等场所，以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 及时调整学习与生活的压力, 积极与老师、学生和当地民众交流沟通，避免产生心理问题。
[bookmark: _Toc503875857]（三）就医
＞ 购买必要的人身安全和医疗等保险。您将要面对国外陌生的环境，存在一些安全方面的隐患，而国外医药等费用普遍较高，建议您选择合适的险种，以防万一。
＞ 如因经济原因或其他原因没有参加医疗保险，可在需要时咨询当地慈善团体是否可提供救济。
[bookmark: _Toc503875858]（四）突发事件
＞ 如果不幸遭遇意外或犯罪分子侵害，应立刻拨打当地紧急救助或报警电话，呼叫救护车或警察。如有需要，可联络就近的中国使领馆寻求帮助。
[bookmark: _Toc503875859]（五）领事官员职责
√ 向警方、有关当局、学校等了解事件详细情况，必要时赶赴现场核实了解情况，向驻在国当局提出交涉，以维护您正当合法权益。
√ 在您被拘留、逮捕或服刑时，根据您的请求前往探视。
√ 在您遭遇意外时协助您将事故或受伤情况通知国内亲属。
√ 根据请求敦促所在国当局尽快破案，惩办肇事者。
√ 推荐律师、翻译和医生，以帮助您进行诉讼或寻求医疗救助。
√ 协助向保险公司（如您已投保）争取赔偿。
√ 在驻在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为您撤离危险地区提供咨询和必要的协助。
√ 在您遇到生计困难时协助您与国内亲属联系，以便及时解决所需费用。
√ 根据法律和法规为在国外合法居留的中国公民颁发、换发、补发旅行证件及对旅行证件上的相关资料办理加注。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国际条约为中国公民办理有关文件的公证、认证。
[bookmark: _Toc503875860]（六）安全重点
1、防范反华敌对势力的干扰及破坏；
2、增强防盗、防抢、防诈骗的自我保护意识；
3、遇安全隐患以及安全问题，第一时间与我驻外机构取得联系；
4、了解当地法律法规，牢记当地报警电话。

5、 [bookmark: _Toc503875861]常用联系方式
1) 广东省公安厅出入境政务服务网：http://www.gdcrj.com/bszn/wgrcrj/jlxk/201309/t20130917_27275.htm
2) 中山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网址：http://eao.sysu.edu.cn/cgj/index.htm
出访管理科：84110817；
地址：中山大学南校园中山楼110室
3) 中山大学教务部
网址：http://jwb.sysu.edu.cn/
南校园：020-84112329、020-84112331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415栋（生物楼）西梯225室
东校园：020-39332169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行政楼A210室
4) 学院老师联系方式
	姓名
	职务
	邮箱
	办公电话

	赵静
	团委书记、辅导员
	zhaoj22@mail.sysu.edu.cn
	020-84111317

	杨靓
	本科教务秘书兼外事秘书
	yangliang8@mail.sysu.edu.cn
	0756-3668567

	刘颖
	研究生秘书
	liuying28@mail.sysu.edu.cn
	020-84111296

	李嘉颖
	兼职辅导员
	lijiaying@mail.sysu.edu.cn
	020-8411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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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关表格
一、中山大学学生赴国（境）内外交流学习承诺书
 
学生姓名：                     院系：
身份证号：                     学号：
拟赴校外交流高校（科研机构）名称：
为加强赴国（境）内外交流学习学生的管理，特制定本承诺书，请同学认真阅读后亲笔签名。
一、本人自愿参加本交流项目，并承诺履行以下义务：
1．服从学校相关部门管理，积极配合学校做好交流工作。在国（境）内外机构交流学习期间，保证遵守中山大学和在外学习单位对交流学习学生的有关管理规定，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2．临行前全面了解国（境）内外机构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做好交流学习必要的准备。
3．接受学校制定的在交流期间学习课程的学分及成绩的认定与转换标准。
4．按要求及时向学校相关部门提供办理对外交流手续所需的所有材料。
5．在到达当地学校后尽快将本人的联系方式通知院系，包括电话、电子邮箱、通信地址等。在国（境）内外交流期间与院系负责老师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定期汇报学习、研究和生活情况。
6．根据所在国家或地区法律或国（境）内外学习单位的规定，购买相关的强制保险，并根据自身情况自行购买医疗、意外伤害、财产等商业保险，所有保险费用均自行承担。本人自行负责其在国（境）内外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并自行对其行为造成第三方的任何损害承担责任。如未购买保险而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
7．本人赴国（境）内外学习发生的所有费用根据项目规定承担。本人赴国（境）内外学习期间仍按中山大学的收费标准承担有关学杂费。在交流期间，所获得的国（境）内外学习单位的资助津贴、奖学金或相关机构给予的经济资助自主支配。
8．在国（境）外期间，保证遵守中国法律对出国（境）交流人员的有关规定，遵守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及学习所在单位的规定，保证执行本承诺书规定的各项条款。由于本人违法或不当行为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9．按照交流项目规定的时间、内容在国（境）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学习研究，交流期满按时回校。未经学校许可，不得以任何理由中止、延长交流期限或改变交流内容。交流期满不按时回校者，学校将视情节轻重对学生做出相应处理。
10．未征得学校同意，学生不得擅自更改交流计划。若遇特殊情况需要更改，学生须服从学校的安排。
11．回校后，本人一定及时持护照或通行证到院系办理返校登记手续，并在交流期满回校一个月内向院系提交书面的交流总结。
12. 如时间允许，回校后愿意担任中山大学交换生学伴，服务其他高校到中山大学交流学习的同学。
本承诺书正本一式二份，院系和学生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学生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二、学生声明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过前述的《中山大学学生赴国（境）内外交流学习承诺书》，对自己将来独立在国（境）内外学习生活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
拟赴校外交流高校（科研机构）                         。         
本人在此承诺：在国（境）内外学习生活期间，遵守中国以及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法律、法规，遵守国（境）内外学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尊重当地道德和社会风俗，认真学习，保持与中山大学正常联系，并按时回中山大学完成学业。
本人也承诺：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自我保护措施。对于由于自己的过失、他人过失、意外等因素导致的自身人身或财产损失，自己承担相关风险或追究有关义务人的责任。
本人会将此次赴国（境）内外交流学习相关情况告知家人，并请家人亲自签署《亲属声明》。
 
学生签名：                                  学号：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紧急情况联系信息：
请填写当你发生紧急情况时学校应联络的您的家人的通讯方式
联系人姓名：                     与本人关系：
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快递可达的详细地址）：


三、亲属声明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过前述的《中山大学学生赴国（境）内外交流学习承诺书》，对                                  （院系名）
          （学生姓名）将来独立在国（境）内外学习生活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
拟赴校外交流高校（科研机构）                            。
        （学生姓名）与本人为            关系，本人向中山大学保证：本人及        （学生姓名）对于由于        （学生姓名）的过失、他人过失、意外等因素导致的         （学生姓名）自身人身或财产损失，         （学生姓名）将自己承担风险或追究有关义务人的责任。
 
亲属签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快递可达的详细地址）：
邮编：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亲属顺序为：（1）家长或配偶；（2）成年兄弟姐妹；（3）其他相当责任能力亲属。

重要提醒：
1.以上材料（共4页）需由学生本人及亲属填写并亲笔签名，不得弄虚作假。
2.请在院系规定的时间内将其中一份交到所在院系辅导员处，并同时提交学生本人及亲属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一张A4纸上）。
3.签订以上承诺书和有关声明是赴国（境）内外交流学生办理相关手续的重要环节，请同学们务必按时签订并提交。否则视为放弃本次赴国（境）内外交流。
	中山大学本科学生请假呈批表

	院（系）
	
	专业
	

	学号
	
	姓名
	
	班别
	

	联系方式
	

	请假时间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计    天                                                                     

	原  因
	（详情及有关证明另附）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班主任或辅导员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办公室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主管教学领导审批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批
	                  签名：             年   月  日

	校领导审批
	                 签名：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请假半天由班主任或辅导员审批；1-2天由院、系办公室主任审批；3-7天由院           长、系主任审批；8天以上（含8天）报教务处审批。

	（2）有特殊原因确实不能按时复课者，须办理续假手续。

	（3）请假时间超过该学期总学时三分一以上者，须办休学手续。

	（4）请病假要附县级以上医院证明，请事假要附有关证明。

	（5）凡未经请假离校或超假者，一律以旷课论。





中山大学研究生请假登记表                                                               
	院系
	
	专业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类别
	□  博士
□  硕士

	学号
	
	导师
	
	培养类别
	□非在职全日制 
□委托培养培 □专项计划

	请
假
原
因
及
时
间
	











请假人签名：         　年　　月　　日

	导师意见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教研室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请假期间有N门课程的，需打印N份复印件，将审批过的请假条交给辅导员，复印件交给相关任课老师。
2.请假3天以内的（含3天），由指导教师批准；超过3天以上，7天以内的（含7天）由所在院系领导批准，7天以上的填写《中山大学研究生请假登记表》，报研究生院批准。



大气科学学院学生出国（境）谈话记录表
	姓名
	

	班级
	

	学号
	

	
	出国（境）前
	出国（境）后

	谈话时间
	
	

	谈话内容
（包括思想政治教育、遇到的问题、解决措施等）
	
	




大气科学学院学生因私出国（境）审批表
	姓 名：
	拼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码：

	性 别：
	出生地：    省     市(县)
	户籍所在地：     省       市(县)
	健康状况：

	所在院系：
	专业：

	学号：
	E-mail：

	家庭地址：
	联系电话：             手机：

	出访国家（地区）
	离境日期
	抵境日期
	出访天数
	出访是由

	
	
	
	
	

	
	
	
	
	

	
	
	
	
	

	出访路线 [请详细注明出访行程所涉及的所有国家（地区）、城市]：


	本人承诺
	   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自我保护措施。对于由于自己的过失、他人过失、意外等因素导致的自身人身或财产损失，自己承担相关风险或追究有关义务人的责任。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家长意见
	        （学生姓名）与本人为            关系，本人向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保证：本人及        （学生姓名）对于由于        （学生姓名）的过失、他人过失、意外等因素导致的         （学生姓名）自身人身或财产损失，         （学生姓名）将自己承担风险或追究有关义务人的责任。         

                                            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导师/班主任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院系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